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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政办〔2022〕17 号

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尤溪县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尤溪县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整治工作方案》已经县政

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8 日



— 2 —

尤溪县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三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挂牌督办 5 个突出环

境问题的通知》（明政办〔2022〕21 号）和三明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三明市生态环境局、三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三

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发文的《关于印发三明市 10 蒸吨及

以下燃煤锅炉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明市监特安〔2022〕

21 号）等文件精神，为扎实推进省政府挂牌督办“不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的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数量全省最多”问题的

整改，切实改善我县大气环境空气质量，结合实际，特制定

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做好省政府挂牌督办的

环保问题整改落实为契机，结合“提高效率、提升效能、提

增效益”行动，大力实施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整治，持续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尤溪建设。

二、工作目标任务

按照 2022 年完成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目录的 10 蒸吨及

以下燃煤锅炉整治任务的 40%、2023 年完成整治任务的 30%、

2024 完成整治任务最后 30%的进度安排，到 2024 年底前，全

面完成全县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淘汰更新或改造升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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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同时持续巩固燃煤锅炉已有成果，

严防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死灰复燃”。

三、实施步骤

（一）调查摸底阶段(2022 年 3 月至 2022 年 4 月）。2022 年

4 月 20 日前，各乡镇人民政府完成各自辖区内 10 蒸吨及以下燃

煤锅炉调查摸底工作，并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对现有燃煤锅

炉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建立锅炉淘汰和改造升级台账，分解

3 个年度整治任务，形成整治清单（附件 2），报县市场监管局，

汇总形成《尤溪县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整治清单》。

（二）集中整治阶段(2022 年 5 月至 2024 年 10 月）。各乡镇

及相关职能部门，要根据整治清单及进度要求，坚持一炉一策的

原则，采取“四个一批”（即淘汰更新一批、变更登记一批、改

造升级一批、去功能化一批）的方式，分类组织实施，有序有力

推进，确保 2024 年 10 月前全面完成整治工作。县发改局、工信

局、尤溪生态环境局和各乡镇人民政府要根据职责将整治情况于

每月 25 日前报县市场监管局（联络人：纪孝聪，电话：6326719，

邮箱：895966351@qq.com），由县市场监管局负责汇总后报送市

市场监管局。

（三）巩固提升阶段（2024 年 11 月至 2024 年 12 月）。

开展“回头看”行动，对淘汰拆除、升级改造的锅炉开展现场检

查，防止淘汰锅炉“死灰复燃”，巩固扩大燃煤锅炉整治成果。

四、责任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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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对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整治工作的组织领

导，确保取得实效，根据职责分工，由县市场监管局牵头成立燃

煤锅炉整治工作小组（附件 1），全面负责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

炉整治工作。具体工作职责如下：

（一）县发改局：根据职责分工，对拥有不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要求燃煤锅炉的企业的相关事项做到不审批、不核准和不备

案。

（二）县工信局：全力配合做好全县燃煤锅炉整治推动工作，

督促、引导燃煤锅炉使用单位进行燃煤锅炉节能升级改造工作。

（三）县市场监管局：根据工作职责制定具体整治实施方案；

加强督促指导，及时提供技术服务，定期组织召开协调会，通报

整治进度，研究解决遇到的问题。对限期内未完成淘汰更新或改

造升级的，函告特种设备检验机构不予检验，采用公告的方式注

销使用登记证，对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查处。

（四）尤溪生态环境局：根据工作职责制定具体整治实施方

案；将整治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年度乡镇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

标责任书进行考核，加强督促指导，开展政策法规宣传，对限期

内未完成淘汰更新或改造升级继续使用的违法排污行为予以查

处，同时，积极向上争取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五）各乡镇人民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根据整治方

案要求，结合当地经济发展需要，认真梳理汇总辖区内燃煤锅炉

信息，因企制宜，一炉一策，制定年度整治目标任务清单，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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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本辖区范围内的燃煤锅炉整治工作。同时，要加强与县发改

局、工信局、市场监管局、尤溪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的沟通合作，

加大联合执法查处力度，共同推进整治工作。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推进。各乡镇、各有关部门

要充分认识燃煤锅炉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职责分工

要求，切实履行职责，共同负责、协同推进，组建工作小组，强

化部门协作，定期开展联合检查，形成整治合力。

（二）密切协作配合，狠抓责任落实。各乡镇、各有关部门

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对挂牌

督办的燃煤锅炉整治工作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自协调、亲自

督办、密切协作，加强跟踪指导，确保工作目标全面完成。

（三）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整治氛围。各有关单位要充分利

用电视、新媒体平台等新闻媒介，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燃煤锅

炉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措施和成效，加强舆论引导，公开曝光

一批整治工作开展不力的单位和企业，为燃煤锅炉整治工作营造

浓厚氛围。

附件：1.尤溪县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整治工作小组

2.尤溪县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整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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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尤溪县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整治工作小组
成员名单

组 长：陈联兴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副组长：吴 东 尤溪生态环境局

罗万文 县发展和改革局

刘宗宇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各乡镇分管领导

成 员：纪孝聪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朱益双 尤溪生态环境局

朱小明 县发展和改革局

张和龙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各乡镇安办工作人员

主要职责：负责推进全县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整治相关工

作，协调解决整治过程中的有关事宜。



附件 2

尤溪县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整治清单

填报单位：

序

号
乡镇 锅炉使用单位 锅炉型号 出厂编号

锅炉规

模（蒸

吨数）

计划完成

整治时间

（2022年

/2023 年

/2024年）

实际完成

整治时间

（年/月）

平台数

据更新

时间（年

/月/日）

整治措施（打勾）

备注

更新淘汰 改造升级 变更登记 去功能化

填报人： 审核人： 填报时间：

备注：本表于 2022 年 5 月起，由有关单位汇总当地整治完成情况后，于每月 25 日前报县市监局特安股，直至任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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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8日印发


